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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总　 　 则

７　 生效与适用

７. ４ 改为:
“７. ４　 现有船舶在进行修理、改装、改建时ꎬ修理、改装、改建部分以及与之有关的舾装至少应继续符

合其原先适用的法规和规范的要求ꎮ 对于重大改建船舶ꎬ改建部分及其相关部分应满足本法规的要求ꎮ
如果船舶重大改建引起船舶类型和船舶要素(如船舶主尺度、总吨位、载重吨、吃水、载客人数等)的改

变ꎬ除改装部分及其相关部分外ꎬ改装后船舶应根据新的船舶类型和船舶要素ꎬ符合船舶原先适用的法规

和规范的规定ꎮ”

１２　 定义

(３３)改为:
“(３３)重大改建———系指现有船舶一个或几个重大特征实质性的修理、改建或改装ꎬ通常包括以下

方面的一种或几种改变:
①船舶的主尺度ꎻ
②船舶类型ꎻ
③船舶的分舱水平ꎻ
④船舶的承载能力ꎻ
⑤乘客居住处所ꎻ
⑥主推进系统ꎻ
⑦影响船舶稳性ꎻ
⑧本局认定的涉及船舶主要性能与安全的其他情况ꎮ”

(３４)改为:
“(３４)船长 Ｌ(ｍ)———系指沿满载水线自首柱前缘量至舵柱后缘的长度ꎻ无首柱船舶ꎬ自船体侧投影

面前缘与满载水线的交点量起(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ꎬ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

为外表面)ꎻ无舵柱船舶ꎬ量至舵杆中心线ꎬ若舵杆位于船体侧投影面外面时ꎬ则量至船体侧投影面后缘与

满载水线的交点(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面ꎬ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ꎻ但
均应不大于满载水线长度ꎬ亦不小于满载水线长度的 ９６％ ꎮ 无舵船舶(如设有全回转推进器的船舶)的
船长取满载水线长度ꎮ

满载水线长度 ＬＳ(ｍ)———系指满载水线面的前后两端之间的水平距离(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内表

面ꎬ纤维增强塑料等非金属材料外板的船舶为外表面)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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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篇　 检验与发证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８ 中的“认可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第 ２ 节　 检 验 机 构

１. ２. １. １ 中的“总则 １２. １(３)所述的船舶检验机构”改为“国内船舶检验机构”ꎮ

第 ３ 节　 检 验 依 据

１. ３. ２. １ 中的“接受”改为“接受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第 ４ 节　 法 定 证 书

１. ４. １. ３(１８)中的“附加检验”改为“临时检验”ꎮ
原 １. ４. １. ４ 删除ꎮ

第 ５ 节改为:

第 ５ 节　 船 舶 检 验

１. ５. １　 申请

１. ５. １. １　 内河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规定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下列检验:
(１)建造检验ꎻ
(２)初次检验ꎻ
(３)定期检验ꎻ
(４)临时检验ꎮ
１. ５. １. ２　 对于«老旧运输船舶管理规定»第五条所述的内河船舶(以下简称老旧运输船舶)ꎬ船舶所

有人或经营人应按该规定要求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特别定期检验ꎮ
１. ５. １. ３ 　 对浮船坞、其他大型船舶和水上设施进行拖航的ꎬ拖航前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拖航

检验ꎮ
１. ５. １. ４　 用于内河船舶的有关船舶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设备、部件和材料ꎬ其制造厂应

按有关规定向本局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申请产品检验ꎮ
１. ５. １. ５　 船舶试航前ꎬ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向船舶检验机构申请试航检验ꎮ

１. ５. ２　 建造检验

１. ５. ２. １　 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申请建造检验:
(１)船舶建造ꎻ
(２)对船舶进行总则 １２. １(３３)所定义的重大改建ꎮ

７



１. ５. ２. ２　 船舶建造或者重大改建ꎬ应向建造或者改建地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检验ꎮ

１. ５. ３　 初次检验

１. ５. ３. １　 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申请初次检验:
(１)外国籍船舶改为中国籍船舶ꎻ
(２)体育运动船艇、渔业船舶改为本法规适用的船舶ꎻ
(３)营运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换证检验周期的ꎻ
(４)老旧运输船舶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特别定期检验周期的ꎮ

１. ５. ４　 定期检验

１. ５. ４. １　 船舶投入营运后ꎬ应申请定期检验ꎮ 定期检验包括年度检验、中间检验、换证检验、船底外

部检查和特别定期检验ꎮ
１. ５. ４. ２　 船舶应予适当维修保养ꎬ以使船舶的技术状况处于良好状态ꎬ并适合预定用途ꎮ

１. ５. ５　 临时检验

１. ５. ５. １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ꎬ应申请临时检验:
(１)因发生事故ꎬ影响船舶适航性能ꎻ
(２)改变证书所限定的航区 /航段或者用途ꎻ
(３)船舶检验机构签发的证书失效时间不超过一个换证周期ꎻ
(４)涉及船舶安全的修理或者改装ꎬ但重大改建除外ꎻ
(５)变更国内船舶检验机构ꎻ
(６)变更船名、船籍港ꎻ
(７)船舶展期ꎻ
(８)存在重大安全缺陷影响航行和环境安全ꎬ海事管理机构责成检验的ꎬ以及其他必要时ꎮ

１. ５. ６　 试航检验

１. ５. ６. １　 船舶试航前ꎬ应申请试航检验ꎮ

１. ５. ７　 证书的发放与保存

１. ５. ７. １　 船舶检验机构应将各种法定证书(正本)发放给申请人ꎮ
１. ５. ７. ２　 船舶检验机构应将各种法定证书(副本)保存备查ꎮ
１. ５. ７. ３　 船上应妥当保存所持有的各种有效法定证书ꎬ并随时可供检查ꎮ

８



第 ２ 章　 检验和证书

第 １ 节改为:

第 １ 节　 检 验 种 类

２. １. １　 检验种类

２. １. １. １　 建造检验:在船舶新建投入营运以及第一次对船舶签发证书之前ꎬ或船舶重大改建ꎬ对船

舶签发新证书之前ꎬ对与某一特定证书有关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完整检验ꎬ以保证这些项目满足有关要

求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２　 初次检验:在本篇第 １ 章 １. ５. ３ 所述情况下ꎬ第一次对船舶签发证书之前ꎬ对与某一特定

证书有关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次完整检验ꎬ以保证这些项目满足有关要求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３　 年度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总体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

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４　 中间检验: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

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５　 换证检验:在船舶证书到期之前ꎬ对与特定证书有关的指定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

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ꎬ并签发一份新证书ꎮ
２. １. １. ６　 船底外部检查:对船舶水下部分和有关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

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７　 特别定期检验:对老旧运输船舶ꎬ按其船舶种类达到规定的船龄之日起ꎬ对于特定证书有

关的项目进行检验ꎬ以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ꎬ并签发一份新证书ꎮ
２. １. １. ８　 临时检验:在本篇第 １ 章 １. ５. ５ 所述情况下ꎬ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检验ꎬ以

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ꎬ并且适合船舶预期的营运业务ꎮ
２. １. １. ９　 试航检验:在船舶试航前的检验ꎬ确认其处于良好状态ꎬ适合于船舶预期的试航ꎮ

第 ２ 节　 检 验 范 围

２. ２. １ 改为:
“２. ２. １　 建造检验

２. ２. １. １　 按照本篇附录Ⅰ的规定审查船舶的有关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ꎬ以证实构造、机械和设备满

足特定证书的有关要求ꎮ
２. ２. １. ２　 检查构造、机械和设备以确保其材料、尺寸、建造和布置都与批准的图纸、图表、说明书、计

算书和其他技术文件相符ꎬ并且工艺和安装在各方面都令人满意ꎮ
２. ２. １. ３ 　 核查所有证书、记录簿、操作手册以及特定证书所要求的其他须知和文件都已放置于

船上ꎮ
２. ２. １. ４　 现有船舶重大改建时ꎬ对重大改建及其相关部分应按建造检验的要求进行检验ꎮ”

２. ２. ２ 改为:
“２. ２. ２　 初次检验

２. ２. ２. １　 参照本篇附录Ⅰ的规定审查船舶的有关图纸资料和技术文件ꎬ以证实结构、机械和设备满

足特定证书的有关要求ꎮ
９



２. ２. ２. ２　 确认与船舶安全有关的检验和试验报告ꎬ以及主要的产品证书ꎮ
２. ２. ２. ３　 按本篇签发各种法定证书的检验中换证检验的范围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确认其符合本法规

的有关规定ꎮ 其中尚应包括船底外部检查、稳性校核和锅炉的检验ꎮ
２. ２. ２. ４　 必要时ꎬ应进行确认试验和 /或检验ꎮ
２. ２. ２. ５　 对于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换证检验周期的营运船舶或检验证书失效时间超过一个

特别定期检验周期的老旧运输船舶ꎬ初次检验完成后ꎬ新的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计算ꎮ”

２. ２. ７ 改为:
“２. ２. ７　 临时检验

２. ２. ７. １　 应根据本篇 １. ５. ５ 所述的情况进行全面或部分检验ꎮ
２. ２. ７. ２　 因发生事故影响船舶性能时ꎬ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当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海损或机损事故发生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及时向法定证书签发的

船舶检验机构申请检验ꎬ以便确定损坏的程度和必要的修理ꎻ
(２)损坏的检验范围应涉及能充分查明导致损坏的原因和程度所必需的范围ꎬ一般应检查包括船舶

损坏项目和 /或部位及其附近 /相连的舱室、机械和设备ꎻ
(３)对于影响证书有效性保持的任何损坏ꎬ应根据本法规结合船舶损坏的范围和程度予以修理ꎮ 修

理的范围及其相关方案应能使船舶的状况达到恢复或保持船舶安全航行水平ꎻ
(４)对不能立即彻底修理的船舶损坏项目ꎬ根据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要求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评估ꎬ

认为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ꎬ可接受暂不修理、局部修理或适当的临时性修理方案ꎬ但应签署相应的营运

限制ꎮ
２. ２. ７. ３　 修理或改装的检验应按如下要求进行:
(１)涉及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任何船舶修理或改装ꎬ均应在验船师的监督下进行ꎬ以确保消除缺陷ꎬ

恢复其原技术状况ꎬ不对船舶的结构和性能作重大改变ꎻ
(２)应核实缺陷或损坏情况ꎬ提出修理或改装要求ꎬ确认修理或改装方案ꎬ审查修理或改装工艺ꎬ进

行检验ꎬ以确保修理或改装结果符合本法规相应要求ꎻ
(３)当船舶修理或改装影响船舶的稳性和 /或操纵性能时ꎬ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和 /或航行试验ꎮ
２. ２. ７. ４　 船舶航区 /航段改变的检验

(１)当船舶申请航区 /航段变更时ꎬ船舶检验机构对此变更所涉及的船舶布置、性能、设备和文件进

行必要的检验ꎻ
(２)当船舶从低等级的航区 /航段向高等级的航区 /航段变更ꎬ例如ꎬ从航区 Ｃ 变更为航区 Ｂꎬ或从非

急流航段变更为 Ｊ２ 航段时ꎬ临时检验至少应包括如下项目:
①船舶稳性核查ꎻ
②评估或校核船舶结构强度ꎬ必要时ꎬ进行厚度测量ꎻ
③检查船舶结构变更的部分ꎻ
④检查新增或变更的设备ꎻ
⑤核定船舶载重线ꎻ
⑥核查新航区 /航段所要求配备的船舶文件和资料ꎮ
２. ２. ７. ５　 海事管理机构责成的检验

(１)如海事管理机构检查发现缺陷并责成检验时ꎬ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应立即将检查结果报告船舶

检验机构并申请临时检验ꎻ
(２)船舶检验机构应核实与法定证书有关的缺陷ꎬ并提出纠正和检验要求ꎬ以确保消除缺陷ꎮ
２. ２. ７. ６　 船名、船籍港变更的检验:
(１)当变更船名或船籍港时ꎬ申请人应将变更的信息提前通知船舶检验机构ꎬ并申请临时检验ꎻ
(２)船名或船籍港变更的检验ꎬ一般应包括核实船舶及其相关文件、证书等有关的船名、船籍港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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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情况ꎬ经确认后ꎬ签发新的法定证书和相应的检验文件ꎮ
２. ２. ７. ７　 检验证书失效的检验

(１)检验证书失效时间不超过一个换证检验周期的营运船舶ꎬ当申请法定检验时ꎬ应进行临时检验ꎮ
船舶检验机构应对失效期内应当进行的所有检验项目进行检验ꎬ检验周期按照原证书检验周期计算ꎮ”

原 ２. ２. ９ 和 ２. ２. １０ 删除ꎮ

新增 ２. ２. ９ 如下:
“２. ２. ９　 试航检验

２. ２. ９. １　 船舶检验机构在签发试航检验证书前ꎬ应按相关技术要求进行检验ꎬ并确认船舶试航状态

符合实施船舶图纸审查、建造检验的船舶检验机构批准的船舶配载及稳性状态ꎮ”

第 ３ 节　 检验间隔期

表 ２. ３. １. １ 改为:
表 ２. ３. １. １

船舶种类

换证检验次数

间隔期限(年)

检验种类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及以后各次

　 客船、餐饮趸船、油船(包

括沥青船)、油推(拖)船、化
学品船、液化气体船

换证检验 ６ ６ ６ ４

中间检验 ３ ２ ２ ２

年度检验 １ １ １ １

　 高速船

　 换证检验 ４ ４ ４ ４

中间检验 ２ ２ ２ ２

年度检验 １ １ １ １

　 以上未包括的其他自航船

换证检验 ６ ６ ６ ４

中间检验 ３ ３ ３ ２

年度检验 １ １ １ １

　 油驳、油趸、车客渡驳

换证检验 ８ ８ ４ ４

中间检验 ４ ４ ２ ２

年度检验 ２ ２ １ １

　 非自航工程船

换证检验 ８ ８ ８ ４

中间检验 ４ ４ ２ ２

年度检验 — ２ — １

　 以上未包括的其他非自

航船

换证检验 ８ ８ ８ ６

中间检验 ４ ４ ２ ２

年度检验 — ２ — —

２. ３. ４. １ 改为:
“２. ３. ４. １　 在达到本节 ２. ３. ４. ２ 规定的特别定期检验船龄的前后半年内ꎬ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ꎬ

应申请特别定期检验ꎮ 检验完成后ꎬ应签发相应证书并在适航证书(高速船为安全证书)上注明下次进行特

别定期检验的日期ꎬ其间隔期应不超过一年ꎬ此后ꎬ每年应进行一次特别定期检验ꎬ并按本章 ２. ５. ２. ５ 和

２. ５. ２. ６ 的要求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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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节　 检验及检验后状况的维持

原 ２. ４. １. ２ 删除ꎮ

２. ４. ２. ３ 中“附加检验”改为“临时检验”ꎮ

第 ５ 节　 证　 　 书

２. ５. １. １ 改为:
“２. ５. １. １　 船舶经建造检验、初次检验、换证检验、特别定期检验和试航检验合格后ꎬ应签发相应证

书ꎮ 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如有必要ꎬ应签发相应证书ꎮ”

２. ５. １. ２ 改为:
“２. ５. １. ２　 船舶经年度检验、中间检验、船底外部检查合格后ꎬ应在相应证书上签署ꎮ 临时检验合格

后ꎬ如适用ꎬ应在相应证书上签署ꎮ”

原 ２. ５. １. ３　 删除ꎮ

２. ５. １. ４ 改为:
“２. ５. １. ３　 重大改建船舶经检验合格后ꎬ应根据新的船舶主尺度、船舶类型和预定用途等签发新证

书ꎬ并注明改建日期ꎮ 重大改建船舶不得改变船舶建造日期ꎬ船龄仍按原船龄延续ꎮ”

第 ４ 章至第 １５ 章中的“初次检验”均改为“建造检验 /初次检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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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签发内河船舶适航证书的检验

第 ５ 节　 换 证 检 验

新增 ４. ５. １. １(１０)如下:
“(１０)换证检验时ꎬ客船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若有该船建造或改装及修理时的倾斜试验报告ꎬ可

进行一次空船重量测定ꎬ将空船重量测定的结果与船舶倾斜试验的数据比较ꎬ当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小于

等于 ２％时ꎬ可按第 ５ 篇第 ８ 章 ８. １. ３. ６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ꎻ当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大于

２％时ꎬ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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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章　 签发内河船舶防止空气污染证书的检验

第 ２ 节　 建造检验 / 初次检验

１０. ２. ２. １(２)中的“第 ７ 章 ７. ２. １”改为“第 ７ 章第 ２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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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签发内河浮船坞安全证书的检验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１. １. １. １(１)中的“接受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第 ２ 节　 建造检验 / 初次检验

１１. ２. １. １(１)中的“接受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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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５ 章　 签发内河高速船安全证书的检验

第 ２ 节　 建造检验 / 初次检验

１５. ２. ２. １(１)中的“接受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第 ３ 节　 年 度 检 验

１５. ３. １. １(１)中的“接受的”改为“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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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送审图纸目录

２　 送审(或备查)图纸目录

２. １. １ 中“送审图纸目录按”均改为“送审图纸目录应符合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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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第 ２ 篇　 内河航区分级





第 ２ 章　 主要航区级别

第 １ 节　 黑龙江水系

２. １. ２、２. １. ３ 改为:
“２. １. ２　 乌苏里江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 ３　 松花江———自丰满水电站大坝至松花江口门(同江市下游 ３ｋｍ 的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

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哈达山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 ４　 嫩江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尼尔基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 ５　 镜泊湖、雪山湖、红石湖为 Ｃ 级航区ꎻ白山湖、松花湖、兴凯湖为 Ｂ 级航区ꎻ达赉湖为 Ａ 级

航区ꎮ”

第 ２ 节　 海 河 水 系

２. ２. １、２. ２. ２ 和 ２. ２. ３ 改为:
“２. ２. １　 海河———自三岔河口(金刚桥)至防潮闸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２. ２　 蓟运河———自九王庄至北塘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２. ３　 大清河———自白沟至第六埠为 Ｃ 级航区ꎮ”

第 ３ 节　 黄 河 水 系

２. ３. １ 改为:
“２. ３. １　 黄河———万家寨水电站大坝以上为 Ｃ 级航区ꎻ自万家寨水电站大坝至河口为 Ｂ 级航区ꎬ其

中自斜辛庄至河口为 Ｊ２ 级航段ꎮ”

第 ５ 节　 长 江 水 系

２. ５. １ 改为:
“２. ５. １　 金沙江———自向家坝水电站大坝至宜宾合江门为 Ｃ 级航区ꎬ并为 Ｊ１ 级航段ꎮ”

２. ５. ６ 改为:
“２. ５. ６　 乌江———自化屋基至江界河大桥为 Ｃ 级航区ꎻ自江界河大桥至构皮滩电站大坝为 Ｂ 级航

区ꎻ自构皮滩电站大坝至河口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ꎬ彭水电站大坝至网背沱为 Ｊ２ 级航段ꎮ”

２. ５. ３２ 改为:
“２. ５. ３２　 赣江———储潭水位观测点以上为 Ｃ 级航区ꎻ自储潭水位观测点至鄱阳湖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５. ３６ 改为:
“２. ５. ３６　 红口水库、拓溪水库、双牌水库、上犹水库、崇阳青山水库、富水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丹江口水

库、庐山西海(拓林水库)、太平湖(陈村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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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节　 独自入海主要水系

２. ９. １ 改为:
“２. ９. １　 图们江———自日光山至“土”字界碑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９. ２ 改为:
“２. ９. ２　 鸭绿江———自八道沟河口至丹东铁桥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自八道沟河口至苇沙河口、自渭源

水电站大坝至浑江河口为 Ｊ２ 级航段ꎻ自丹东铁桥至斗流浦为 Ｂ 级航区ꎻ自斗流浦至细岛为 Ａ 级航区ꎮ”

第 １０ 节　 其他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

新增 ２. １０. ４ 至 ２. １０. １６:
“２. １０. ４　 北京市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昆明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２)龙庆峡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５　 天津市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子牙河———自小河村至大红桥为 Ｃ 级航区ꎻ
(２)北运河———自土门楼(西王庄)至三岔河口(金刚桥)为 Ｃ 级航区ꎻ
(３)南运河———自王善政至十一堡为 Ｃ 级航区ꎻ
(４)新开金钟河———自耳闸至金钟闸为 Ｃ 级航区ꎻ
(５)马厂减河———自九宣闸至南台尾闸为 Ｃ 级航区ꎻ
(６)潮白新河———自潮白河特大桥至大杨各庄桥为 Ｃ 级航区ꎻ
(７)团泊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８)于桥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６　 河北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白洋淀为 Ｃ 级航区ꎻ
(２)易水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３)望龙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４)王快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５)岗南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６)蟠龙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７)岐山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８)野沟门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９)京娘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０)东武仕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１)岳城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２)衡水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３)潘家口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４)大黑汀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５)官厅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６)燕塞湖为 Ｃ 级航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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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桃林口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８)洋河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７　 青海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黄河———自贵德黄河公路大桥(旧大桥)至李家峡水电站大坝为 Ｂ 级航区ꎻ
(２)可鲁克湖为 Ａ 级航区ꎻ
(３)托素湖为 Ａ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８　 吉林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查干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新庙泡为 Ｃ 级航区ꎻ
(３)月亮湖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４)双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５)向海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６)二龙山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７)长白山天池为 Ｃ 级航区ꎻ
(８)海兰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９)安图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０)满天星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１)老龙口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左江———自龙州至宋村三江口为 Ｃ 级航区ꎻ
(２)水口河———自水口至龙州为 Ｃ 级航区ꎻ
(３)平而河———自平而至龙州为 Ｃ 级航区ꎻ
(４)明江河———自在妙至上金新街为 Ｃ 级航区ꎻ
(５)右江———自百色枢纽下引航道出口至南宁邕江五合大桥为 Ｃ 级航区ꎻ
(６)武鸣河———自武鸣县城至河口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０　 黑龙江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莲花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１　 内蒙古自治区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乌海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巴图湾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２　 山西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汾河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２)汾河二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３)浍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４)九女仙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５)漳泽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６)关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７)云竹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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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后湾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９)册田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３　 贵州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光照水库———北盘江自一线天以上为 Ｃ 级航区ꎻ自一线天至光照水电站大坝为 Ｂ 级航区ꎻ
(２)董箐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３)三岔河———自普定水电站大坝至化屋基为 Ｃ 级航区ꎬ夜郎湖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４)六冲河———自洪家渡水电站大坝至化屋基为 Ｃ 级航区ꎬ洪家渡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５)猫跳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６)清水江(构皮滩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７)湘江(构皮滩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８)敖溪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９)九坝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０)六塘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１)六池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２)黑滩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３)余庆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４)印江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５)马蹄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６)洪渡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７)阿蓬江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４　 四川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溪洛渡水库———金沙江自白鹤滩水电站大坝至石盘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自白鹤滩水电站大坝至宁

南荒田为 Ｊ２ 级航段ꎻ自石盘至溪洛渡水电站大坝为 Ｂ 级航区ꎻ
(２)邛海为 Ｂ 级航区ꎻ
(３)泸沽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４)官地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５)锦屏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６)马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７)向家坝水库———金沙江自溪洛渡水电站大坝至大岩洞为 Ｃ 级航区ꎻ自大岩洞至向家坝水电站大

坝为 Ｂ 级航区ꎻ
(８)永宁河———自定水至沙咀为 Ｃ 级航区ꎻ
(９)凤凰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０)濑溪河———自邓滩至渔码头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１)水尾河———自画稿溪至三门桥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２)沱江———自熨斗背至河口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３)玉龙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４)习水河———自漓滩坝至三江咀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５)涪江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６)武都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７)水牛家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８)鲁班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９)仙海湖为 Ｃ 级航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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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莲花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１)唐家山堰塞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２)白龙湖———自姚渡至盐井溪码头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３)汉源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４)雨城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５)龟都府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６)大岗山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７)龙头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５　 湖北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滋松河———小望角以上为 Ｃ 级航区ꎻ自小望角至洞庭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洈水河———自桂花树至汪家汊为 Ｃ 级航区ꎻ
(３)虎渡河、南平河、瓦窑河、官沟河、藕池河、华容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４)江汉运河、内荆河、洪排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５)洪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６)梁子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７)长港河划为 Ｃ 级航区ꎻ
(８)巴水为 Ｃ 级航区ꎻ
(９)浠水、蕲水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０)东港、西港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１)倒水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２)举水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３)金沙河水库、火连畈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ꎬ尾斗山水库、八角庙水库、烟宝地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４)浮桥河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５)明山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１６)三河口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７)鲇鱼坝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８)虎形地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１９)天堂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ꎬ其中ꎬ支流小河、滥泥畈、吕家河、河西畈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０)响水潭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１)张家嘴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２)红花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３)詹家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２４)古角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５)垅坪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６)永安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７)白莲河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８)武山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９)太白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０)龙感湖为 Ｂ 级航区ꎬ其中ꎬ入湖支流梅济港、红旗闸港、石刘港、王大圩港为 Ｃ 级航区ꎻ
(３１)策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２)望天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３)漳河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３４)大富水为 Ｃ 级航区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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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汉北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３６)东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７)木兰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８)王英水库为 Ｃ 级航区ꎻ
(３９)大冶湖 Ｂ 级航区ꎻ
(４０)保安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４１)陆水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陆水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４２)金水(含金水左支)为 Ｃ 级航区ꎬ其中斧头湖、西凉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４３)余码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４４)三湖连江水库为 Ｂ 级航区ꎻ
(４５)密泉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４６)魏家河为 Ｃ 级航区ꎻ
(４７)堵河为 Ｃ 级航区ꎮ

２. １０. １６　 江西省部分水域的暂定航区级别为:
(１)军山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２)珠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３)大塅水库(九龙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４)七一水库(三清湖)为 Ｂ 级航区ꎻ
(５)大塘坞水库(鸳鸯湖)为 Ｃ 级航区ꎻ
(６)江口水库(仙女湖)为 Ｂ 级航区ꎬ其中舞龙湖和钟山峡为 Ｃ 级航区ꎻ
(７)袁河———自江口大坝至荷湖馆为 Ｃ 级航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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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第 ４ 篇　 载　 重　 线





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２. ２ 改为:
“１. １. ２. ２　 对于装运集装箱和干散货的集散两用船舶ꎬ若按本节 １. １. ２. １ 对集装箱船和干散货船所

核定的载重线不相同时ꎬ应按本篇 ２. １. １. ３ ~ ２. １. １. ５ 勘划集装箱船的载重线标志和载重线ꎬ并按本篇

２. １. １. ６勘划装运干散货船的附加载重线ꎮ”

新增 １. １. ２. ７ 如下:
“１. １. ２. ７　 装运集装箱和干散货的现有集散两用船舶应在本法规生效后ꎬ结合最近一次船底外部检

查ꎬ按本节 １. １. ２. ２ 的规定勘划载重线标志、载重线和附加载重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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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

第 １ 节　 甲板线及载重线标志

２. １. １. ６ 改为:
“２. １. １. ６　 　 按本篇 １. １. ２. ２ 和 １. １. ２. ３ 勘划附加载重线的船舶ꎬ其附加载重线如图 ２. １. １. ６ 所

示ꎮ 附加载重线由载重线标志的右端向下(或向上)画一宽 ２５ｍｍ 的垂直线ꎬ再由此垂直线分别向右引长

１５０ｍｍ、宽 ２５ｍｍ 的水平线ꎬ以表示其他各级航区(航段)的附加载重线ꎮ

图　 ２. １. １. ６

各附加载重线均以线段上边缘为准ꎮ 附加载重线标注的符号由字母“Ｆ”和航区(航段)字母组成ꎬ
“Ｆ”字母高 １００ｍｍ、宽 ６０ｍｍꎬ相邻字母的间距为 ２５ｍｍꎮ 标“ＦＡ”的线段ꎬ表示 Ａ 级航区附加载重线ꎻ标
“ＦＢ”的线段ꎬ表示 Ｂ 级航区附加载重线ꎻ标“ＦＣ”的线段ꎬ表示 Ｃ 级航区附加载重线ꎻ标“ＦＪ１”的线段ꎬ表
示 Ｊ１ 级航段附加载重线ꎻ标“ＦＪ２”的线段ꎬ表示 Ｊ２ 级航段附加载重线ꎮ 如有实际勘划的数级航区(段)的
附加载重线相重合时ꎬ则用字母并列表示ꎬ但位于字母中间的“Ｆ”不应标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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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核定干舷条件

第 ３ 节　 排水设备和船员保护

３. ３. ２. ３ 改为:
“３. ３. ２. ３　 干舷甲板(含首、尾升高甲板)上设置固定的舷墙或栏杆或舷墙与栏杆的组合时ꎬ为了便

于船员登船和工作ꎬ可设置适当宽度的活动门或活动栏杆ꎬ或挂链ꎬ或防滑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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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篇　 船 舶 安 全





第 ２ 章　 构　 　 造

第 １ 节　 船　 　 体

新增 ２. １. ２. ６ 如下:
“２. １. ２. ６　 空船状态———系指船舶没有装载船用消耗备品、物料、货物、船员及行李ꎬ以及除机械和

管系液体ꎬ如润滑剂和液压油位于工作状态以外ꎬ没有装载任何液体的状态ꎮ”

新增 ２. １. ６. ８ 如下:
“２. １. ６. ８　 若尾尖舱壁的设置位置不满足本节 ２. １. ６. ６ 的要求时ꎬ则船舶应满足本节 ２. １. ９ 的有关

要求ꎮ”

２. １. ９. １ 改为:
“２. １. ９. １　 下列船舶应进行破损稳性计算ꎬ并符合本节 ２. １. ９. ３ 至 ２. １. ９. １０ 的要求ꎮ
(１)船长大于等于 ４０ｍ 的客船ꎻ
(２)船长大于等于 ８０ｍ 的自航货船ꎻ
(３)载运危险货物船舶ꎻ
(４)油船(含油驳)ꎮ”

２. １. ９. ３ 改为:
“２. １. ９. ３　 船舶应核算基本装载情况下的破损稳性ꎬ基本装载情况详见本篇第 ８ 章的规定ꎮ 液货船

可不计算空载(或加压载)出港、到港状态下的破损稳性ꎮ”

２. １. ９. ７ 改为:
“２. １. ９. ７　 船舶在下列位置按照本节 ２. １. ９. ５ 中的破损范围和本节 ２. １. ９. ６ 中的浸水情况浸水时ꎬ

应符合本节 ２. １. ９. ９ 中所规定的要求:
(１)船长大于等于 ８０ｍ 的客船、乘客人数大于等于 １０００ 人的客船、乘客人数大于等于 ４００ 人的第 １

类客船和第 ２ 类客船ꎬ应假定在船长范围内除机舱边界舱壁之外的任何位置上经受破损ꎻ
(２)油船(含油驳)、载运危险货物船舶、除本条(１)以外的其他客船(船长大于等于 ４０ｍ 的客船)ꎬ应

假定在相邻两主横舱壁间的任何位置经受破损ꎬ除机舱的边界舱壁之外ꎬ若相邻两主横舱壁的间距小于

本节 ２. １. ９. ５ 所指的纵向范围时ꎬ应假定其中一个主横舱壁破损ꎻ
(３)船长大于等于 ８０ｍ 的货船ꎬ除机舱(含机舱的边界舱壁)外ꎬ应假定在相邻两主横舱壁间的任何

位置经受破损ꎬ若相邻两主横舱壁的间距小于 ２. １. ９. ５ 所指的纵向范围时ꎬ应假定其中一个主横舱壁

破损ꎮ”

第 ４ 节　 机舱自动化

２. ４. ５. １５ 改为:
“２. ４. ５. １５　 驾驶室控制站的显示和报警项目应按表 ２. ４. ５. １５ 的规定设置ꎮ 电力推进系统的柴油

机及轴系应满足表 ２. ４. ５. １５ 中对主机及轴系的相关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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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的显示仪表和报警项目 表 ２. ４. ５. １５

项　 　 目 显　 示 报　 警 备　 　 注

１ 　 主机或螺旋桨的转速及转向
转速

转向

　 对于可调螺距螺旋桨ꎬ转向可由螺距或桨

角代替

２ 　 主机起动空气压力或起动蓄电池电压 压力 / 电压 　 不在驾驶室起动主机的可不设

３ 　 主机超速 超速时 　 参见 ２. ４. ５. １０ 的规定

４ 　 主机或离合器的转向 错向

５ 　 控制系统的动力(电力、气压、液压) 失效

６ 　 离合器的动力(电力、气动、液压) 失效 　 参见 ２. ４. ５. ９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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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消　 　 防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３. １. ５. ２９ 如下:
“３. １. ５. ２９　 客舱阳台———系指单个客舱的居住者专用的且从该客舱可直接进入的开敞甲板处所ꎮ”

新增 ３. １. ５. ３０ 如下:
“３. １. ５. ３０　 天井———系指单一主竖区内跨越三层或以上的开敞甲板的公共处所ꎮ”

第 ２ 节　 火灾的防止

３. ２. ３. １ 改为:
“３. ２. ３. １　 一切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及出风口应能在通风处所外部加以关闭ꎮ”

３. ２. ５. １ 改为:
“３. ２. ５. １　 用于外露表面以及客船客舱阳台外露表面(天然硬木甲板铺板除外)使用的油漆、清漆

和其他饰面涂料等应经认可ꎬ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的烟及毒性产物ꎬ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

规则»确定ꎮ”

３. ２. ５. ２ 改为:
“３. ２. ５. ２　 客船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及客舱阳台内的所有舱壁及其衬板、天花板、衬档及隔热物等均应

为不燃材料ꎬ若上述衬板、天花板的表面需有贴面ꎬ则贴面可使用可燃材料ꎮ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

和客舱阳台的舱壁和天花板衬板的外露表面以及这些处所内隐蔽或不能到达之处的表面和地面ꎬ应具有

低播焰性ꎮ 但桑拿房不适用于此要求ꎻ
(２)上述(１)所规定的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内及客舱阳台上用于贴面的可燃材料ꎬ按所用厚度的面积

所具有的发热值不应超过 ４５ＭＪ / ｍ２ꎬ且其总体积(客舱阳台除外)不应超过相当于各围壁和天花板衬板合

计面积上厚 ２. ５ｍｍ 装饰板的体积ꎮ 若船上装有本章第 ７ 节规定的自动喷水器系统ꎬ则上述体积可包含

某些用于建立 Ｃ 级分隔的可燃材料ꎻ
(３)帷幔、窗帘及悬挂的纺织品材料应具有阻止火焰蔓延的性能ꎬ这些材料应经认可并根据«耐火试

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地板覆盖物应具有低播焰性ꎻ
(４)低播焰性材料应经认可ꎬ且在高温时不致产生过量的烟及毒性产物ꎬ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

程序规则»确定ꎮ”

新增 ３. ２. ５. ４ 如下:
“３. ２. ５. ４　 厨房的所有舱壁及其衬板、天花板、衬档及隔热物等均应为不燃材料ꎬ其外露表面应为不

燃材料或具有低播焰性ꎮ 处所内的厨柜等家具等应采用不燃材料制造ꎬ但外表面可敷设厚度不超过 ２ｍｍ
的可燃装饰板ꎮ”

３. ２. ６. １ 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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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６. １　 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内以及客船客舱阳台上使用的甲板基层敷料应为在高温时

不易着火、不发生毒性和爆炸性危险的认可材料ꎬ这些材料应根据«耐火试验程序规则»确定ꎮ”

新增 ３. ２. ７ 如下:
“３. ２. ７　 生活用燃料的使用限制

３. ２. ７. １　 除本节所规定的液化石油气和闪点不低于 ６０℃的燃油外ꎬ其他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不应

作为生活用燃料ꎮ 但餐饮趸船满足以下要求ꎬ可使用天然气作为厨房炉灶燃料:
(１)厨房应满足本节 ３. ２. ８ 的相关要求ꎻ
(２)船上应由岸上提供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气态天然气ꎮ 船上不应设置任何压缩天然气瓶、液化天

然气瓶ꎬ以及调压、蒸发等气体处理设备ꎻ
(３)天然气炉灶及其供气管路与附件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ꎻ
(４)天然气炉灶供气管路应固定安装ꎮ 除炉灶进气口处可设置长度不超过 １ｍ、适合于天然气且满足

国家相关标准的软管外ꎬ其他供气管路不应采用软管ꎮ 开敞位置和厨房内应设置适当的防护设施ꎬ防止

对管路损坏ꎻ
(５)供应的天然气压力应不超过 ０. ４ＭＰａꎮ 天然气管路上应设置压力监测装置ꎮ 天然气管路上炉灶

进口处和船岸连接处应设置截止阀ꎻ
(６)天然气管路(厨房内管路除外)应布置在通风良好的开敞位置ꎬ应尽可能远离上层建筑、甲板室

和可能为着火源的设备ꎮ 天然气管路不应穿过厨房以外的任何舱室ꎮ 船上天然气管路应尽可能短ꎬ管路

接头尽可能少ꎻ
(７)厨房与其他舱室之间不应设置门、窗或其他开口ꎮ 厨房应设置通向开敞甲板ꎬ且向外开启的门

和窗ꎻ
(８)厨房应设置适用于天然气的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和报警系统ꎮ 在厨房、消防控制室和 /或船上

人员值班处所应设置声光报警装置ꎬ如果碳氢化合物浓度达到预先设定的不高于可燃气体爆炸下限

１０％时ꎬ应能自动激发该项报警ꎻ
(９)厨房内每具炉灶应配置至少 ２ 具符合本章规定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ꎬ但每个厨房配备数量不必

超过 ８ 具ꎮ”

原 ３. ２. ７、３. ２. ８ 和 ３. ２. ９ 改为 ３. ２. ８、３. ２. ９ 和 ３. ２. １０ꎮ

新增 ３. ２. ８. ５ 如下:
“３. ２. ８. ５　 厨房以外的围蔽处所不应设置有明火的烹饪设备以及单台功率超过 ５ｋＷ 的烹饪或食品

加热设备ꎮ”

新增 ３. ２. ９. ５ 如下:
“３. ２. ９. ５　 厨房和配膳间内的炉灶、微波炉和电磁炉等烹饪设备均应可靠固定ꎮ”

原 ３. ２. １０ 改为 ３. ３. １２. ２ꎮ

第 ３ 节　 火灾的抑制

新增 ３. ３. ２. ５、３. ３. ２. ６ 如下:
“３. ３. ２. ５　 客船天井的保护

(１)内含天井的整个主竖区应按其整体范围由感烟探测系统保护ꎮ 感烟探测器的布置应满足本章

第 ７ 节 ３. ７. ８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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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６　 检查孔

(１)客船天花板及舱壁的构造应在不降低其防火效能的情况下ꎬ能使消防巡逻人员探知隐蔽和不易

到达之处的烟源ꎬ但认为不致产生失火危险的情况除外ꎮ”

３. ３. ４. １ 改为:
“３. ３. ４. １　 主竖区

(１)对单层甲板乘客区域面积大于 ８００ｍ２ 的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船长大于等于 ５０ｍ 的第 １、２
类客船及船长大于等于 ５０ｍ 的餐饮趸船ꎬ其起居处所和服务处所内的船体、上层建筑和甲板室应以 Ａ￣６０
级分隔分为若干个主竖区ꎮ 阶层应减至最少ꎬ其隔热值也应为 Ａ￣６０ 级分隔ꎮ 如果在主竖区分隔一侧的

处所为开敞甲板处所ꎬ以及空舱、公共卫生间等极少或无失火危险的处所ꎬ则该主竖区分隔可为 Ａ￣０ 级ꎻ
(２)只要实际可行ꎬ舱壁甲板以上形成主竖区限界面的舱壁ꎬ应与直接在舱壁甲板以下的水密分舱

舱壁位于同一直线上ꎮ 每一主竖区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４０ｍꎬ若为使其与水密分舱舱壁相一致ꎬ或者为了

提供一个大型公共处所ꎬ此长度可放宽至 ４８ｍꎻ
(３)这种舱壁应由甲板延伸至甲板ꎬ并延伸至船壳或其他限界面ꎻ
(４)如果某一主竖区以水平 Ａ 级分隔再分为若干水平区ꎬ则此项水平分隔应在相邻两个主竖区舱壁

之间延伸ꎬ且延伸至船壳或其他外部限界面ꎮ 水平分隔的隔热值应符合上述(１)中主竖区的相关规定ꎮ”

表 ３. ３. ４. ３(１)①和②改为:
分隔相邻处所舱壁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３. ３. ４. ３(１)①

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控制站① Ａ￣０ｃ Ａ￣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３０
Ａ￣６０

Ａ￣１５ｎ
Ａ￣３０

走廊② Ｃ Ｂ￣０ Ｂ￣０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０ｎ
Ａ￣０

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③ Ｃ Ｂ￣０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０ｎ
Ａ￣３０

梯道④ Ｂ￣０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６０

Ａ￣０ｎ
Ａ￣０

重要机器处所⑤ ∗ Ａ￣３０
Ａ￣６０

Ａ￣１５ｎ
Ａ￣６０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⑥ ∗ Ａ￣６０ Ａ￣６０

滚装处所⑦ Ａ￣０ Ａ￣６０

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ｍ⑧ ∗

　 　 注:ｃ———注有上角“ｃ”者ꎬ分隔驾驶室和海图室的舱壁可以为“Ｂ￣０”级ꎻ
ｎ———载运在油箱内备有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自用燃料车辆的船舶(如Ⅱ型客滚船)ꎬ可采用两个等级中的较低值ꎻ

∗———注有“∗”者ꎬ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ꎬ但不要求为“Ａ”级ꎻ
ｍ———空载水线之上的舷侧、位于救生艇筏和紧急撤离系统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舷侧可为 Ａ￣０ 级ꎮ 若为外部

集合站ꎬ则面向集合站的舱壁可为“Ａ￣０”级ꎮ

分隔相邻处所甲板的耐火完整性 表 ３. ３. ４. ３(１)②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控制站①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１５ Ａ￣０

走廊②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０ Ａ￣０

起居处所(卫生处所除外)③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０ Ａ￣１５ Ａ￣３０

梯道④ Ａ￣０ Ａ￣０ Ａ￣０ ∗ — Ａ￣０ Ａ￣０ Ａ￣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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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甲板上处所

甲板下处所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重要机器处所⑤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６０ —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１５ｎ
Ａ￣６０

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⑥ Ａ￣３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１５
Ａ￣０

Ａ￣０ — ∗
Ａ￣３０

Ａ￣１５ｎ
Ａ￣３０

滚装处所⑦ Ａ￣６０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６０
Ａ￣１５

Ａ￣０ —
Ａ￣６０

Ａ￣１５ｎ
Ａ￣０ Ａ￣６０

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⑧ Ａ￣０ Ａ￣０ Ａ￣０ Ａ￣０ — Ａ￣３０ Ａ￣６０ Ａ￣０

　 　 注:ｎ———载运在油箱内备有闪点超过 ６０℃(闭杯试验)的自用燃料车辆的船舶(如Ⅱ型客滚船)ꎬ可采用两个等级中的较低值ꎻ

∗———注有“∗”者ꎬ该分隔应为钢或其他等效材料ꎬ但不要求为“Ａ”级ꎮ”

在 ３. ３. ４. ３(１)的表 ３. ３. ４. ３(１)①及 ３. ３. ４. ３(１)②的说明⑦的后面ꎬ新增⑧如下:
“⑧集合站和外部脱险通道

内部和外部集合站ꎮ
救生艇筏存放区ꎮ
用作脱险通道的外部梯道和外部走道ꎮ
用作救生艇筏登乘的开敞甲板处所和围蔽甲板处所ꎮ
空载水线之上的舷侧、位于救生艇筏和紧急撤离系统登乘区域下方且相邻的上层建筑和甲板室

舷侧ꎮ”

３. ３. ４. ３(２)④改为:
“３. ３. ４. ３(２)④ 起居处所与走廊或梯道之间的舱壁ꎬ应为“Ｂ￣ ０”级分隔的结构ꎬ但航行时间不超过

２ｈ 或单程航程不超过 ２０ｋｍ 的客渡船和游览船除外ꎻ”

新增 ３. ３. ４. ３(４)如下:
“３. ３. ４. ３(４)上述(１)和(２)已述船舶除外ꎬ其他设有卧铺客船的起居处所内的梯道和走廊与相邻起

居处所、重要机器处所及具有失火危险的服务处所等之间的舱壁和甲板ꎬ应至少为“Ｂ￣ ０”级分隔的

结构ꎮ”

原 ３. ３. ４. ３(４)删除ꎮ

新增 ３. ３. １１. ６ 如下:
“３. ３. １１. ６　 如果通风导管必须穿过主竖区分隔ꎬ应在分隔邻近处装设挡火闸ꎮ 挡火闸应能自动工

作ꎬ还应能在舱壁或甲板的两侧手动关闭ꎮ 挡火闸上应装有指示器ꎬ以指明其是否打开或关闭ꎮ”

原 ３. ３. １１. ６、３. ３. １１. ７ 改为 ３. ３. １１. ７、３. ３. １１. ８ꎮ

新增 ３. ３. １２ 如下:
“３. ３. １２　 烟气的控制

３. ３. １２. １　 客船天井应装设排烟系统ꎮ 该排烟系统应由所要求的感烟探测系统启动ꎬ并能够手动控

制ꎮ 风机的容量应能在 １０ｍｉｎ 或更短的时间内将该处所容纳的全部烟气排出ꎮ
３. ３. １２. ２　 封闭在天花板、镶板或衬板后面的空隙应以紧密安装的、间距不超过 １４ｍ 的挡风条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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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分隔ꎮ 挡风条应由不燃材料制成ꎮ 在水平方向上ꎬ挡风条应与舱室限界面保持同一垂直平面内ꎮ 在

垂直方向上ꎬ此类封闭空隙ꎬ包括梯道、围壁通道等衬板后面的空隙在内ꎬ应在每层甲板处加以封堵ꎮ”

新增 ３. ３. １３ 如下:
“３. ３. １３　 客船客舱阳台的布置

３. ３. １３. １　 分隔相邻客舱阳台的非承重局部舱壁应能够由船员从每一侧打开以便灭火ꎮ”

第 ５ 节　 脱　 　 险

３. ５. １. １ 改为:
“３. ５. １. １　 乘客及船员起居处所和通常有船员的处所ꎬ应设有由走廊和梯道组成的、随时可用的脱

险通道ꎮ 脱险通道应通至便于人员撤离船舶的开敞甲板ꎮ 若船上配备了集体救生设备ꎬ则其走廊和梯道

的布置尚应使船上人员能够到达集合站和救生设备登乘处所在的甲板ꎮ”

３. ５. ２. １ ~ ３. ５. ２. ５ 改为:
“３. ５. ２. １　 构成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的每一水密舱室和每一主竖区等限界处所或处所群均

应设有 ２ 条脱险通道ꎮ
３. ５. ２. ２　 脱险通道和居住舱室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为向外开启ꎮ 当居住舱室的人员不超过

４ 人ꎬ若门向外开时ꎬ对作业造成妨碍或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的起居处所的门可允许向内开启ꎮ 居住舱

室通向其专属阳台的门不必向外开启ꎮ
３. ５. ２. ３　 所有围蔽的公共处所均应设有两个相互远离的出入口ꎮ 面积不超过 ２０ｍ２ꎬ且人员不多于

１０ 人的公共处所可设置 １ 个出入口ꎮ
３. ５. ２. ４　 除另有明确规定外ꎬ禁止设置只有 １ 条脱险通道的走廊、门厅或局部走廊ꎮ 可以设置深度

不超过宽度的一段局部走廊ꎬ其可视为凹入或局部延伸ꎮ
３. ５. ２. ５　 起居处所内的梯道ꎬ其净宽度应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ꎮ 梯道环围应直接通至走廊ꎮ”

３. ５. ２. ７ 改为:
“３. ５. ２. ７　 贯穿甲板的公共处所在每层甲板处应设有两个相互远离的出入口ꎬ经该出入口应能进入

脱险通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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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救 生 设 备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原 ４. １. １. ５ 删除ꎮ

新增 ４. １. ２. １(１０)如下:
“４. １. ２. １(１０)集合站———系指船上予以特别保护ꎬ在紧急情况下用于乘客集合的区域ꎮ”

新增 ４. １. ２. １(１１)如下:
“４. １. ２. １(１１)登乘站———系指登乘集体救生设备的地方ꎮ 登乘站如有足够的场地并能安全进行乘

客集合行动则可以用作集合站ꎮ”

新增 ４. １. ２. １(１２)如下:
“４. １. ２. １(１２)船上总人数———系指船上乘客、船长、船员和在船上以任何职业从事或参与该船业务

工作的人员人数的总和ꎮ”

第 ２ 节　 救生设备的配备定额

４. ２. ２ 改为:
“４. ２. ２　 个人救生设备的配备

４. ２. ２. １　 救生衣、个人救生浮具的配备

(１)除另有规定外ꎬ所有船舶ꎬ船上每人至少应配备 １ 件符合本章 ４. ４. ６ 要求的救生衣ꎮ
(２)应为值班人员配备足够数量的救生衣ꎬ供值班人员使用的救生衣应存放在驾驶室、机舱控制室

和任何其他有人值班的地方ꎮ
(３)客船附加要求

①每艘客船还应增备不少于船上乘客总数 ５％ 的救生衣ꎮ 这些救生衣应存放在甲板上或集合站明

显易见的地方ꎻ
②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第 ３、４、５ 类客船(游览船、旅游船和航行于 Ｊ 级航段的客船除外)可按

表 ４. ２. ２. １配备适量乘客用的个人救生浮具ꎬ其中儿童救生衣应符合上述①的规定ꎻ
表 ４. ２. ２. １

占船上乘客总数的百分比(％ )

第 ３ 类客船 第 ４ 类客船 第 ５ 类客船

救生衣 个人救生浮具 救生衣 个人救生浮具 救生衣 个人救生浮具

７０ ３０ ６０ ４０ ３０ ７０

　 　 注:①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航行于非急流航段的第 ５ 类客船ꎬ可用个人救生浮具代替救生衣ꎻ
②餐饮趸船救生衣、个人救生浮具按第 ５ 类客船的要求减半配备ꎮ

③客船应配备至少为船上乘客总数 １０％的适合儿童穿着的救生衣ꎻ其中ꎬ游览船经营人应根据营运

可能载运儿童的人数ꎬ为每个儿童配备(或调配)１ 件救生衣ꎻ
④客船如设有卧席客舱ꎬ还应在公共处所增备不少于船上乘客总数 ５％的救生衣ꎻ
⑤航行于 Ａ 级航区、Ｊ１ 或 Ｊ２ 级航段的第 １ 类客船应至少在 ２０％救生衣上配备救生衣灯ꎮ”

２４



４. ２. ３ 改为:
“４. ２. ２. ２　 救生圈的配备

(１)客船应按表 ４. ２. ２. ２(１)配备救生圈ꎮ
表 ４. ２. ２. ２(１)

船长 Ｌ(ｍ) 救生圈最少数量(只) 船长 Ｌ(ｍ) 救生圈最少数量(只)

２０≤Ｌ < ４５ ４ ６０≤Ｌ < １２０ １２

４５≤Ｌ < ６０ ８ Ｌ≥１２０ １８

　 　 注:①除表中规定外ꎬ乘客用开敞甲板还应在两舷增配适量救生圈ꎬ其间距应不超过 ２０ｍꎻ
②船上不少于总数一半的救生圈应各配备 １ 根长度不小于 ３０ｍ、直径为 ８ ~ １１ｍｍ 的可浮救生索ꎻ
③如船舶在夜间航行ꎬ船上不少于总数一半的救生圈应设有自亮灯ꎬ设有自亮灯的救生圈不应装设可浮救生索ꎻ
④船上配备的救生圈应均布于各层甲板两舷随时可取的位置ꎮ”

(２)货船应按表 ４. ２. ２. ２(２)配备救生圈ꎮ
表 ４. ２. ２. ２(２)

船长 Ｌ(ｍ) 救生圈总数 其中带自亮灯 其中带可浮救生索

４５ > Ｌ≥２０ ４ １ ３

７５ > Ｌ≥４５ ６ ３ ３

１００ > Ｌ≥７５ ８ ４ ４

１５０ > Ｌ≥１００ １０ ５ ５

　 　 注:①救生圈应满足表 ４. ２. ２. １(１)中注②、注③和注④的要求ꎻ
②非自航货船如设置船员ꎬ应按照表 ４. ２. ２. ２(１)配备救生圈ꎮ

４. ２. ４ 改为:
“４. ２. ３　 集体救生设备的配备

４. ２. ３. １　 客船(不包括餐饮趸船)
(１)除另有规定外ꎬ船长大于等于 ６０ｍ 的第 １ 类客船应配备 １ 艘机动救生艇和容量至少为船上总人

数 ６０％的开敞式两面可用气胀式救生筏(至少 ２ 只ꎬ尽可能沿船长左右舷均匀分布)ꎻ
(２)船长大于等于 ６０ｍ 的其他客船应按船上总人数的 ３０％配备集体救生设备ꎻ
(３)船长大于等于 ６０ｍ 的车客渡船应按船上总人数的 ２０％配备集体救生设备ꎻ
(４)航行于三峡库区且船长大于等于 ６０ｍ 的第 ２ 类和第 ３ 类客船应按上述(１)的要求配备救生艇和

救生筏ꎮ

原 ４. ２. ４. ２ 改为 ４. ２. ３. ２ꎮ

第 ３ 节　 救生设备的存放、降落、登乘、回收和检修

原 ４. ３. １. ２(３)删除ꎮ

４. ３. ２. １ 改为:
“４. ３. ２. １　 按本章 ４. ２. ３ 条款规定配备有集体救生设备的客船应设置供船上所有乘客使用的集合

站ꎬ客船的集合站和登乘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集合站应设在紧靠登乘站的地方ꎬ并可使乘客易于到达登乘站ꎬ除非其与登乘站设在同一位置ꎻ
(２)集合站和登乘站均应设在容易从起居处所和工作区域到达的地方ꎬ并应位于限界线上方ꎻ

３４



(３)通往集合站的路线应设有发光指示标志ꎬ且集合站应张贴专用符号①ꎻ
(４)集合站的总面积 ＡＳ 应不小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ＡＳ ＝ ０. ３５Ｐｍａｘ 　 　 ｍ２

式中:Ｐｍａｘ———船舶最大核定乘客人数ꎻ
(５)每个集合站的面积应大于 １０ｍ２ꎻ
(６)与集合站邻近的乘客舱室和公共处所可计入该集合站的甲板面积ꎻ
(７)用作集合站的乘客舱室或公共处所如设有活动式家具ꎬ该家具应予以适当固定防止滑移ꎻ
(８)用作集合站的乘客舱室或公共处所如设有固定式座椅ꎬ在按照上述(４)计算集合站的总面积时

可不计入相应的乘员人数ꎮ 但该固定式座椅对应的人数应不大于该舱室或处所内无障碍场地可供集合

的人数ꎻ
(９)在任何情况下按照上述(８)对集合人数进行折减后ꎬ按照上述(４)计算的集合站总面积应足以容

纳船上至少 ５０％最大核定乘客人数ꎮ”

４. ３. ２. ２ 改为:
“４. ３. ２. ２　 船舶应设有便于艇、筏释放人员登入救生艇、筏、救生舢板的登乘装置ꎮ”

４. ３. ２. ３ 改为:
“４. ３. ２. ３　 货船集体救生设备的每处登乘站或每相邻两处登乘站均应设置 １ 具经认可的登乘梯ꎬ以

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ꎮ”

４. ３. ２. ４(１)改为:
“４. ３. ２. ４(１)集体救生设备的登乘位置距最轻载水线的高度不超过 ４. ５ｍ 时ꎬ应配置登乘梯或紧急

撤离系统或二者的等效设施ꎬ以供船上人员登入降落到水面上的集体救生设备ꎮ”

４. ３. ２. ６ 改为:
“４. ３. ２. ６　 在通往救生艇、筏等集体救生设备存放处的所有通道、梯口和出口ꎬ连同集合站、登乘站

和集体救生设备存放处所及其降落的水域应提供应急照明ꎮ”

新增第 ５ 节如下:

第 ５ 节　 客船船长决策支持系统

４. ５. １　 一般要求

４. ５. １. １　 船长大于等于 ６０ｍ 的第 １、２ 和 ３ 类客船应在驾驶室设有一个处理紧急情况的应急系统ꎮ

４. ５. ２　 应急系统

４. ５. ２. １　 应急系统应至少由 １ 个或几个纸质的应急计划②构成ꎮ 所有可预计的紧急状况均应在应

急计划中表明ꎬ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各类主要的紧急情况:
(１)火灾ꎻ
(２)船舶破损ꎻ
(３)污染ꎻ

４４

①
②

参见国际海事组织 Ａ. ７６０(１８)决议通过的、经 ＭＳＣ. ８５(７０)决议修正的«与救生设备和装置有关的符号»ꎮ
参见«国际航空和航海搜救手册»(ＩＡＭＳＡＲ 手册)ꎮ



(４)人员事故ꎻ
(５)与货物相关的事故ꎻ和
(６)对其他船舶的应急援助ꎮ
４. ５. ２. ２　 应急计划中所建立的应急程序ꎬ应向船长提供用来处理各种组合紧急状况的应急方案ꎮ
４. ５. ２. ３　 应急计划应有统一的格式并易于使用ꎮ 如适用ꎬ为客船航行稳性而计算的实际装载工况

应用于破损控制ꎮ
４. ５. ２. ４　 除纸质的应急计划外ꎬ也可接受在驾驶室使用以计算机为基础的应急系统ꎬ该系统能提供

应急计划中包括的所有信息、程序、检查清单等等ꎬ也能针对可预计的紧急情况提出拟采取的建议措施的

清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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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６ 章　 航 行 设 备

第 ５ 节　 导航雷达的技术要求

６. ５. １. ４ 改为:
“６. ５. １. ４　 当具有本节 ６. ５. １. ３ 规定的距离量程时ꎬ在 ０. ５(ｋｍ)和 ０. ７５(ｋｍ)的量程上ꎬ至少应有 ２

个和 ３ 个距离圈ꎬ其他各个量程应有 ４ 至 ６ 个距离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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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信 号 设 备

第 ４ 节　 声 响 信 号

７. ４. １. １ 改为:
“７. ４. １. １　 声响信号器具的技术要求列于表 ７. ４. １. １ꎮ”

表 ７. ４. １. １

序号 名　 称 基本频率范围或直径 声压级(ｄＢ) 可听距离(ｋｍ)

１ 大型号笛 １３０ ~ ３５０Ｈｚ １３８ ３

２ 中型号笛 ２５０ ~ ７００Ｈｚ １３０ ２

３ 小型号笛 ２５０ ~ ７００Ｈｚ １２０ １

４ 大型号钟 ≥３００ｍｍ １１０ １

５ 小型号钟 ≥２００ｍｍ １１０ 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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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章　 完 整 稳 性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８. １. ２. ６ 改为:
“８. １. ２. ６　 船舶需要采用永久性压载时ꎬ须征得用船单位和船舶检验机构的同意ꎬ并应在稳性报告

中注明永久性压载的情况ꎮ 永久性压载应采用压铁、水泥块等固体作为压载物ꎬ并采取有效措施ꎬ以保证

压载的可靠ꎮ”

新增 ８. １. ２. ７ 如下:
“８. １. ２. ７　 现有客船若采用永久性压载ꎬ则应在本法规生效后 １ 年内ꎬ满足本节 ８. １. ２. ６ 的规定ꎮ”

原 ８. １. ２. ７ 改为:
“８. １. ２. ８　 在计算稳性时ꎬ应假定当班船员位于各自工作岗位上ꎬ其他船员位于各自的舱室内ꎬ每

位船员的计算重量取 ７５ｋｇꎻ乘客应按正常营业条件位于舱室或甲板上ꎬ每位乘客的计算重量取 ７５ｋｇꎬ
对于设有公共处所(如阅览室、餐厅、娱乐室等)或观光游览处所的客船ꎬ乘客应按照从上到下的原则

进行分布ꎬ即乘客先分布在较高层甲板的舱室或公共处所或观光游览处所内ꎬ乘客数量按处所内的座

位数或每平方米 ２ 人(取大者)进行计算ꎻ货物应按正常营运可能装运的货物品种选取至少二种典型

的容量进行计算ꎬ并按正常营运条件位于货舱内或甲板上ꎮ 乘客携带的行李重量和布置ꎬ应由用船部

门根据航线具体情况确定ꎬ并在稳性资料中说明和在乘客定额证书的备注栏中注明允许每位乘客携

带的行李重量ꎮ
滚装货船、Ⅰ型客滚船、Ⅱ型客滚船和车客渡船应根据船舶设计工况确定单车总重量ꎮ 载货汽车及

其所载货物距载车甲板的计算重心高度取车辆装载货物至限定载货高度时对应的重心位置ꎬ但不低于

２. ５ｍꎻ其中ꎬ空车重心位置按车辆设计资料确定ꎬ货物的重心位置取在车辆货厢底板至车辆限定的载货

高度垂直距离的 １ / ２ 处ꎮ 载客汽车和商品汽车的空车距载车甲板的计算重心高度按车辆设计资料确定ꎮ
货物(干货和液货)、油、水等的计算重心高度应根据其品种和堆装形式取设计装载情况所对应的形

心位置ꎮ 船舶起吊重物时ꎬ其重物的计算重心高度取在悬挂点的位置ꎮ
船员和乘客的计算重心高度应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１ｍꎻ若乘客的计算重心高度按坐着状

态取在座位以上 ０. ３ｍ 时ꎬ应在计算报告中注明ꎮ
确定计算重心高度时ꎬ应计入甲板梁拱和舷弧的影响ꎮ”

原 ８. １. ２. ８ 改为 ８. １. ２. ９ꎮ

８. １. ３ 改为:
“８. １. ３　 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的确定

８. １. ３. １　 新建船舶完工时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对于同一船厂同批建造的同型船舶(系列船)ꎬ第一

艘应进行倾斜试验ꎬ以后建造的船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旅游船和游览船应进行倾斜试验ꎻ
(２)除旅游船和游览船外的其他客船ꎬ应根据第一艘的倾斜试验报告按本节 ８. １. ３. ３ 的规定确定空

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ꎻ
(３)其他船舶(除客船外)ꎬ应根据第一艘的倾斜试验报告按本节 ８. １. ３. ４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

８４



重心位置ꎮ
８. １. ３. ２　 改装及修理等情况使空船状态发生变化的船舶ꎬ在完工时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若有该船改

装及修理前的倾斜试验报告ꎬ客船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３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ꎬ其他船舶(除客

船外)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４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ꎮ
８. １. ３. ３　 对于本节 ８. １. ３. １(２)和 ８. １. ３. ２ 所述的客船ꎬ在船舶完工时应进行空船重量测定ꎬ其结

果与船舶倾斜试验的数据相比较ꎬ如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小于等于 ２％时ꎬ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６ 的规定确定空

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ꎻ如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大于 ２％时ꎬ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８. １. ３. ４　 对于本节 ８. １. ３. １(３)和 ８. １. ３. ２ 所述的其他船舶(除客船外)ꎬ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３ 的方法

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ꎮ 若已有空船状态变化的详细重量和重心位置计算资料ꎬ且与船舶倾斜试验

的数据相比较ꎬ如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小于等于 ２％时ꎬ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６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

置ꎻ如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大于 ２％时ꎬ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８. １. ３. ５　 船舶检验机构对稳性产生疑义的营运中船舶(如:船舶的吃水和浮态超出完工稳性资料的

范围等)ꎬ以及客船在换证检验和特别定期检验时ꎬ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若有该船建造或改装及修理时

的倾斜试验报告ꎬ可进行一次空船重量测定ꎬ并将空船重量测定的结果与船舶倾斜试验的数据比较ꎬ当空

船排水量的偏差小于等于 ２％时ꎬ可按本节 ８. １. ３. ６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ꎻ当空船排水量的

偏差大于 ２％时ꎬ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８. １. ３. ６　 本节 ８. １. ３. ３ ~ ８. １. ３. ５ 所述的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方法包括下列要求:
(１)根据船舶建造、改装和修理等情况ꎬ详细估算增加、减少和调整位置等项目的重量和重心位置ꎻ

对于增加、减少和调整位置等项目ꎬ其重心垂向位置应按正常布置和偏于安全的原则ꎬ分别得到重心垂向

坐标分布的范围(上限值与下限值)ꎻ
(２)对于客船ꎬ当空船重量测定得到的空船排水量与估算值有差异时ꎬ应对重心垂向坐标进行修正ꎬ

即:当重量减少时ꎬ应假定该减少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估算值的下限值ꎻ当重量增加时ꎬ应假定该增

加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估算值的上限值ꎮ
８. １. ３. ７　 下列船舶如有详细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估算资料ꎬ可釆用空船重量测定及重心垂向

坐标换算方法来替代倾斜试验ꎮ
(１)趸船ꎻ
(２)无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船舶ꎻ
(３)仅有干舷甲板和顶篷甲板但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长度之和不超过 ０. ２５ 倍船长的非自航船舶ꎮ
在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估算时ꎬ应给出偏于安全的空船重心垂向坐标ꎬ例如:主船体部分的重心垂

向坐标取为型深ꎬ上层建筑和甲板室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其高度的三分之二处ꎻ或ꎬ甲板结构的重心垂向

坐标位于甲板上缘ꎬ船底结构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船底骨架的上缘ꎬ舷侧结构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其高

度的三分之二处等ꎮ 当空船重量测定得到的空船排水量与估算值有差异时ꎬ应对重心垂向坐标进行修

正ꎬ即:当重量减少时ꎬ应假定该减少重量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基线处ꎻ当重量增加时ꎬ应假定该增加重量

的重心垂向坐标位于船舶顶部ꎮ
８. １. ３. ８　 倾斜试验和空船重量测定的目的在于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ꎮ 试验结果应整理出空

船状态下的排水量、重心位置及初稳性高度(当采用空船重量测定时ꎬ尚应包括空船的估算资料和重心垂

向坐标计算等内容)ꎬ编制倾斜试验报告书或空船重量测定报告书ꎬ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确认ꎮ
８. １. ３. ９　 对于起重船和挖泥船ꎬ若船舶航行、作业和避风状态下所对应的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置不

相同时ꎬ应按航行状态的情况进行倾斜试验ꎬ并根据其结果换算成作业和避风状态下的空船排水量和重

心位置ꎮ”

８. １. ４. ４ 改为:
“８. １. ４. ４　 应根据倾斜试验或空船重量测定的数据重新进行稳性计算ꎬ并提交给船舶检验机构

审批ꎮ”
９４



第 ２ 节　 稳性基本要求

８. ２. ５. １ 改为:
“８. ２. ５. １　 风压倾侧力矩 Ｍｆ 或力臂 ｌｆ 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Ｍｆ ＝ ＣｐｐＡｆ(Ｚ ｆ － ａ０ｄ) × １０ － ３ 　 　 ｋＮｍ

ｌｆ ＝
１

９. ８１ΔＣｐｐＡｆ(Ｚ ｆ － ａ０ｄ) × １０ － ３ 　 　 ｍ

式中:Ｃｐ———风压修正系数ꎬ取 Ｃｐ ＝ １. ３ꎻ
ｐ———单位计算风压ꎬＰａꎬ见本节 ８. ２. ５. ２ꎻ
Ａｆ———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受风面积ꎬｍ２ꎬ见本节 ８. ２. ５. ３ꎻ
Ｚ ｆ———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受风面积中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ꎬ见本节 ８. ２. ５. ４ꎻ
ｄ———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型吃水ꎬｍ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ａ０———修正系数ꎬ见本节 ８. ２. ５. ５ꎮ”

８. ２. ７. １ 改为:
“８. ２. ７. １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应计入干舷甲板(含首升高甲板或尾升高甲板)以下的主船体和

附体ꎬ并可计入下列部分对复原力臂曲线的影响ꎮ 货舱口不予计入ꎮ
(１)闭式舷伸甲板ꎻ
(２)双体船的封闭式连接桥和抗扭箱ꎻ
(３)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有关封闭上层建筑要求的第一层上层建筑(如封闭上层建筑在航行途中有人

员出入时ꎬ则该封闭上层建筑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出口)ꎻ
(４)符合本法规第 ４ 篇有关封闭甲板室要求且设有通向上层甲板的补充出口的第一层甲板室ꎮ”

８. ２. ７. ４ 改为:
“８. ２. ７. ４　 计算复原力臂曲线时ꎬ应计及进水角开口的影响:
(１)船舶横倾至舷外水能从未封闭开口处进入船体内部时的最小横倾角称为进水角 θ ｊꎻ
(２)虽有风雨密装置ꎬ但航行中不能保持关闭的开口ꎬ亦应视作进水角开口ꎻ当该开口位于上层建

筑 /甲板室内时ꎬ尚应以上层建筑 /甲板室的门槛作为进水点ꎻ
(３)在航行中能封闭的舷窗以及露天甲板上的空气管和水不能大量流入的小开口等ꎬ可不视作进水

角开口ꎻ
(４)当以干舷甲板上的客 /货舱口围板的顶缘作为进水角开口时ꎬ按舱口围板的实际高度计入ꎻ当以

干舷甲板上的其他舱口围板(除客 /货舱口围板之外的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顶缘作为进水角

开口时ꎬ若舱口围板和舱室及舱棚门槛的高度大于 ０. ２ｍꎬ则取 ０. ２ｍ 计入ꎮ”

第 ３ 节　 稳性特殊要求

８. ３. １. １ 改为:
“８. ３. １. １　 船舶的极限静倾角ꎬ应为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舭部中点出水角ꎬ取小者ꎬ如干舷甲板下

设有活动舷窗ꎬ极限静倾角应为舷窗下缘入水角ꎮ 设有舷伸甲板的船舶ꎬ极限静倾角应为舷伸甲板边缘

入水角ꎮ
客船的极限静倾角ꎬ应为 ０. ９ 倍干舷甲板边缘入水角或 ０. ９ 倍舭部中点出水角ꎬ取小者ꎬ如干舷甲板

下设有活动舷窗ꎬ极限静倾角应为 ０. ９ 倍舷窗下缘入水角ꎮ 设有舷伸甲板的客船ꎬ极限静倾角应为 ０. ９
０５



倍舷伸甲板边缘入水角ꎮ
对旅游船、游览船、客渡船、车客渡船ꎬ极限静倾角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１０°ꎬ取小者ꎻ对其他客船ꎬ

极限静倾角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１２°ꎬ取小者ꎻ
对消防船ꎬ极限静倾角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８°ꎬ取小者ꎻ
对其他船(除起重船、挖泥船和趸船外)ꎬ极限静倾角应为上述规定计算值或 １４°ꎬ取小者ꎮ”

８. ３. ２. ２ 改为:
“８. ３. ２. ２　 客船在乘客集中一舷引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见本节 ８. ３. ２. ３ 和 ８. ３. ２. ４ꎬ取大者)作用

下ꎬ从复原力矩或力臂曲线求得的静倾角应不大于极限静倾角ꎮ”

８. ３. ２. ３ 改为:
“８. ３. ２. ３　 客船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按详细方法计算时ꎬ其乘客集中一舷时的分布情况

及重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乘客从所能达到的最上一层甲板起由上向下地分布在一舷的外走道ꎬ再由上而下地分布在同一

舷的内走道、梯口等自由活动处所ꎬ但不超过船舶中纵剖面线ꎻ对宽度小于 ０. ７ｍ 的狭窄处所ꎬ分布面积

按实际面积的 ５０％计算ꎻ对观光游览处所应按乘客所限定的人数计算ꎮ
(２)上述自由活动面积不够分布全船总乘客数时ꎬ多余乘客应由上至下的分布在客舱内ꎬ以计及对

重心升高的不利影响ꎻ
(３)乘客分布的密度:按每平方米 ５ 人计算ꎬ乘客重量取为每人 ７５ｋｇꎻ
(４)乘客的重心按站立状态取高出甲板或地板 １ｍꎮ
(５)如果乘客的分布情况产生比(１)和(２)更不利的影响时ꎬ应按最不利的乘客分布情况进行

计算ꎮ”

８. ３. ２. ４ 改为:
“８. ３. ２. ４　 客船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或力臂按简易方法计算时ꎬ其乘客集中一舷的倾侧力矩

Ｍｋ 或力臂 ｌｋ 分别按下式计算:
Ｍｋ ＝ ０. ３２∑Ｃ ｉｂｉｎｉ 　 　 ｋＮｍ

ｌｋ ＝
０. ３２
９. ８１Δ∑Ｃ ｉｂｉｎｉ 　 　 ｍ

式中:　 ｉ———乘客活动处所的序号ꎻ
Δ———所核算装载情况下船舶的排水量ꎬｔꎻ
ｎｉ———各活动处所的相当载客人数ꎬ按下式计算并取整数:

ｎｉ ＝
Ｎ
Ｓ ｂｉ ｌｉ

ｂｉ———乘客可移动的横向最大距离ꎬｍꎻ
Ｃ ｉ———系数ꎬ按下列公式计算:

活动处所有固定坐(卧)席时ꎬＣ ｉ ＝ ０. １２ ＋ ０. ３２
ｂｉ ｌｉ
ｎｉ

ꎻ

活动处所无固定坐(卧)席时ꎬＣ ｉ ＝ ０. １７ ＋ ０. ３０
ｂｉ ｌｉ
ｎｉ

ꎻ

当 Ｃ ｉ≥０. ９２ 时ꎬ取 Ｃ ｉ ＝ ０. ９２ꎮ
其中:Ｎ———乘客人员总数ꎻ

ｌｉ———乘客可移动的纵向最大距离ꎬｍꎻ
Ｓ———全船供乘客活动的总面积ꎬｍ２ꎬ按下式计算:

Ｓ ＝∑ｂｉ ｌｉ
１５



乘客可移动的横向或纵向最大距离ꎬ系指乘客在各活动处内(包括走道、床铺、坐凳)自由活动所能

达到的沿船宽或船长方向的最大距离ꎬ如图 ８. ３. ２. ４ 所示ꎮ

图　 ８. ３. ２. ４

当某一个处所内既有固定坐(卧)席ꎬ也有非固定坐(卧)席时ꎬ可以将这两类区域分开考虑ꎬ也可全

部视作无固定坐(卧)席ꎮ”

８. ３. ２. ５ 改为:
“８. ３. ２. ５　 客船除符合前述各项规定外ꎬ尚应满足以下遇突风袭击时的稳性衡准要求ꎬ其突风稳性

衡准数 Ｋ ｆ ０应符合下式:

２５



Ｋ ｆ０ ＝
Ｍｑ０

Ｍｆ０
≥１ꎻ或 Ｋ ｆ０ ＝

ｌｑ０
ｌｆ０

≥１

式中:Ｍｑ０———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矩ꎬｋＮｍꎬ见 ８. ２. ３. ２ꎻ
Ｍｆ０———突风风压倾侧力矩ꎬｋＮｍꎬ见 ８. ２. ３. ６ꎻ
ｌｑ０———不计横摇影响的最小倾覆力臂ꎬｍꎬ见 ８. ２. ３. ２ꎻ
ｌｆ０———突风风压倾侧力臂ꎬｍꎬ见 ８. ２. ３. ６ꎮ”

８. ３. ２. ６ 改为:
“８. ３. ２. ６　 客船的突风风压倾侧力矩 Ｍｆ０或力臂 ｌｆ０应分别按下式计算:

Ｍｆ０ ＝ ｐ０Ａｆ(Ｚ ｆ － ｄ) × １０ － ３ 　 　 ｋＮｍ

ｌｆ０ ＝ １
９. ８１Δｐ０Ａｆ(Ｚ ｆ － ｄ) × １０ － ３ 　 　 ｍ

式中:Ａｆ、Ｚ ｆ、ｄ、Δ———同 ８. ２. ５. １ꎻ
ｐ０———单位计算突风风压ꎬＰａꎬ按下式计算:

ｐ０ ＝ Ｃ ｆ
Ｚ ｆ － ｄ
１０

æ

è
ç

ö

ø
÷

０. ２

其中:Ｃ ｆ———航区系数ꎬ由表 ８. ３. ２. ６ 选取ꎮ”
表 ８. ３. ２. ６

航　 　 区 Ａ 级航区和 Ｂ 级航区 Ｃ 级航区

Ｃｆ １０００ ６６６

８. ３. ２. ７ 改为:
“８. ３. ２. ７　 客船在按本节 ８. ３. １. ２、８. ３. ２. ２ 的要求核算全速回航稳性和乘客集中一舷稳性时ꎬ应按

照本节 ８. ３. ２. ３ 的乘客分布情况计入重心升高对稳性的影响ꎮ”

８. ３. ８. ７ 改为:
“８. ３. ８. ７　 单位计算风压 ｐ 应按起重船所处状态及航区由表 ８. ３. ８. ７ 选取ꎮ”

表 ８. ３. ８. ７

状　 　 态 航　 　 行 作　 　 业 避　 　 风

航　 　 区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不分航区 Ａ 级航区 Ｂ、Ｃ 级航区

单位计算风压 ｐ (Ｐａ) ４６９ ４２９ ３９０ １７６ １０７９ ６６６

８. ３. ８. １４ 改为:
“８. ３. ８. １４　 横摇角计算公式中的系数 Ｃ２ 按下式计算:

Ｃ２ ＝ ０. ６６ － ０. ０５ Ｂ
ｄ ＋ ０. １１ ＫＧ

ｄ
当 Ｃ２ < ０. ３０ 时ꎬ取 Ｃ２ ＝ ０. ３０ꎻ当 Ｃ２ > ０. ８５ 时ꎬ取 Ｃ２ ＝ ０. ８５ꎮ

式中:Ｂ———同本节 ８. ３. ８. １３ꎻ
ｄ———同本节 ８. ３. ８. ６ꎻ

ＫＧ———所核算装载情况下的船舶重心至基线的垂向高度ꎬｍꎮ”

８. ３. ９. ７ 改为:
“８. ３. ９. ７　 单位计算风压 Ｐ 应按挖泥船所处状态及航区由表 ８. ３. ９. ７ 选取ꎮ”

３５



表 ８. ３. ９. ７

状　 　 态 航　 　 行 作　 　 业 避　 　 风

航　 　 区 Ａ 级 Ｂ 级 Ｃ 级 不分航区 Ａ 级航区 Ｂ、Ｃ 级航区

　 单位计算

风压 ｐ(Ｐａ)

　 链斗挖泥船、绞吸挖泥船和抓斗

挖泥船
４６９ ４２９ ３９０ １７６ １０７９ ６６６

　 耙吸挖泥船、泥驳和吹泥船 ４６９ ４２９ ３９０ — — —

４５



第 １０ 章　 特殊船舶附加要求

第 ４ 节　 自 卸 砂 船

１０. ４. ８. ２ 改为:
“１０. ４. ８. ２　 货物输送装置在航行状态下一般不允许伸出船首ꎻ当货物输送装置在航行状态下伸出

船首时ꎬ伸出船首部分在船长方向的长度(船首最前端开始计量)应不大于下式计算所得之值 Ａꎬ其前端

应设置白环照灯一盏ꎮ 如海事管理机构对货物输送装置在航行状态下伸出船首的情况有明确限制要求

时ꎬ则应遵守海事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ꎮ
Ａ ＝ ０. １５Ｌ　 　 ｍ

当 Ｌ≥１００ｍ 时ꎬ取 Ｌ ＝ １００ｍꎻ当 Ｌ≤６５ｍ 时ꎬ取 Ｌ ＝ ６５ｍꎮ
式中:Ｌ———船长ꎬｍ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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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篇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结构与设备





第 ７ 章　 防止船舶造成空气污染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新增 ７. １. ２(４)如下:
“(４)排放控制区—系指政府为严格控制船舶造成大气污染ꎬ减少船舶在我国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

物排放ꎬ所设定的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①ꎮ 其主要包括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ꎬ具
体如下:

①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ꎮ
海域边界:下列 Ａ、Ｂ、Ｃ、Ｄ、Ｅ、Ｆ 六点连线以内海域(不含香港、澳门管辖水域)ꎮ
Ａ:惠州与汕尾大陆岸线交界点

Ｂ:针头岩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Ｃ:佳蓬列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Ｄ:围夹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Ｅ:大帆石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Ｆ:江门与阳江大陆岸线交界点

内河水域范围为广州、东莞、惠州、深圳、珠海、中山、佛山、江门、肇庆 ９ 个城市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内

河通航水域ꎮ
本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区域为深圳、广州、珠海港ꎮ
②长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ꎮ
海域边界:下列 Ａ、Ｂ、Ｃ、Ｄ、Ｅ、Ｆ、Ｇ、Ｈ、Ｉ、Ｊ 十点连线以内海域ꎮ
Ａ:南通与盐城大陆岸线交界点

Ｂ:外磕脚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Ｃ:佘山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Ｄ:海礁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Ｅ:东南礁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Ｆ:两兄弟屿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Ｇ:渔山列岛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Ｈ:台州列岛(２)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Ｉ:台州与温州大陆岸线交界点外延 １２ 海里处

Ｊ:台州与温州大陆岸线交界点

内河水域范围为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
舟山、台州 １６ 个城市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内河通航水域ꎮ

本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区域为上海、宁波—舟山、苏州、南通港ꎮ
③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ꎮ
海域边界:大连丹东大陆岸线交界点与烟台威海大陆岸线交界点的连线以内海域ꎮ
内河水域范围为大连、营口、盘锦、锦州、葫芦岛、秦皇岛、唐山、天津、沧州、滨州、东营、潍坊、烟台 １３

个城市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内河通航水域ꎮ
本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区域为天津、秦皇岛、唐山、黄骅港ꎮ”

９５
① 见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关于印发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京津冀)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的通知”(交海发[２０１５]１７７ 号)ꎮ



第 ２ 节　 排放控制要求

新增 ７. ２. ４ 如下:
“７. ２. ４　 排放控制区的要求

７. ２. ４. １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排放控制区内有条件的港口可以实施船舶靠岸停泊期间使用硫含

量≤０. ５％ (ｍ / ｍ)的燃油等高于现行排放控制要求的措施ꎮ
７. ２. ４. ２　 自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内的核心港口区域靠岸停泊期间(靠港后的一

小时和离港前的一小时除外ꎬ下同)应使用硫含量≤０. ５％ (ｍ / ｍ)的燃油ꎮ
７. ２. ４. ３　 自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船舶在排放控制区内所有港口靠岸停泊期间应使用硫含量≤０. ５％

(ｍ / ｍ)的燃油ꎮ
７. ２. ４. ４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ꎬ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应使用硫含量≤０. ５％ (ｍ / ｍ)的燃油ꎮ
７. ２. ４. ５ 　 船舶可采取连接岸电、使用清洁能源、尾气后处理等与上述排放控制要求等效的替代

措施ꎮ
７. ２. ４. ６　 船舶应备有证明燃油硫含量的书面证据供检查ꎮ”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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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８ 篇　 船员舱室设备





第 ２ 章　 船员舱室设备

第 １ 节　 卧　 　 室

新增 ２. １. ４. ７ 如下:
“２. １. ４. ７　 船员卧室的床、柜、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ꎮ”

第 ２ 节　 餐　 　 厅

新增 ２. ２. １. ４ 如下:
“２. ２. １. ４　 餐厅的柜子、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ꎮ”

第 ３ 节　 休息处所与办公处所

新增 ２. ３. １. ４ 如下:
“２. ３. １. ４　 休息与办公处所的沙发、柜子、桌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ꎮ”

第 ７ 节　 舱室、通道和出入口的布置与结构

新增 ２. ７. ３. ５ 如下:
“２. ７. ３. ５　 服务处所、公共处所的桌子、柜子等家具应予以固定ꎮ”

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

船舶与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
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２０１６ 年修改通报

第 ９ 篇　 乘客定额及舱室设备





第 ２ 章　 载运乘客的条件

第 １ 节　 通　 　 则

新增 ２. １. １. １０ 如下:
“２. １. １. １０　 对乘客处所中发生移动可能阻碍脱险通道的家具ꎬ应予以固定ꎮ 具体固定范围和固定

方法应经船舶检验机构确认ꎮ”

７６



第 ４ 章　 乘客定额标准

第 １ 节　 核定乘客定额的基本条件

新增 ４. １. １. ４ 如下:
“４. １. １. ４　 第 ４ 类、第 ５ 类普通客船和客渡船应设置适当的供肢体残疾人轮椅停放的专用区域ꎬ并

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做出显示该区域用途的明显标识ꎻ
(２)设置适当的扶手或栏杆ꎬ供轮椅使用人在航行途中扶持ꎮ”

４. １. ２. １ 改为:
“４. １. ２. １　 坐席应按载客处所内设置的固定坐椅(含沙发)计算乘客定额ꎬ坐席乘客定额 Ｎ１ 按下式

计算:

Ｎ１ ＝ ｎ１ ＋∑
ｌ１ｉ
Ｗ

当
ｌ１ｉ
Ｗ有小数时ꎬ小数点以下数值舍去不计ꎮ

式中:ｎ１———单人固定坐椅的数量ꎻ
Ｗ———坐椅椅面的宽度ꎬｍꎬ见本章 ４. ２. ３. １ꎻ
ｌ１ｉ———第 ｉ 件两人及以上的固定坐椅(含沙发)的有效长度ꎬｍꎮ”

第 ３ 节　 通道、出入口和扶梯

４. ３. １ 改为:
“４. ３. １　 乘客舱室内通道、出入口

４. ３. １. １　 床铺对向排列ꎬ沿两床铺间或床铺与舱壁之间的通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通道两边的床铺数不大于 １２ 个(即 ６ 个双层床ꎬ以下同)ꎬ其床间通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６ｍꎻ
(２)通道两边的床铺数大于 １２ 个或设三层铺ꎬ其床间通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８ｍꎮ
４. ３. １. ２　 每一卧席舱室ꎬ均应设有便于通向甲板开敞处所或舱室之间内部通道的出入口ꎮ 出入口

数量和净宽度应不小于表 ４. ３. １.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３. １. ２

卧席舱室内乘客定额 舱室出入口数量 舱室出入口净宽度(ｍ)

１０ 人及以下 １ ０. ７

１１ ~ ３０ ２ ０. ７

　 　 ４. ３. １. ３　 坐席客舱和散席客舱内的坐椅 /坐凳如沿船舶横向布置ꎬ坐椅 /坐凳的布置要对称、均衡ꎬ
同向或对向排列ꎬ舱室内须设置纵向通道ꎮ 纵向通道的净宽度ꎬ应不小于 ０. ７ｍꎮ 如通道一端不能走通ꎬ
此宽度可向末端逐渐减少ꎬ但末端净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５ｍꎮ 纵向通道的布置数ꎬ应满足室内任一座位与通

道的距离不大于 ２. ５ｍꎮ 通向舷边的横向通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０. ７ｍꎬ如两边或一边坐椅面向通道ꎬ该通

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０ｍꎮ 如坐椅 /坐凳沿船舶纵向布置ꎬ纵向通道净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０ｍꎮ
４. ３. １. ４　 坐席舱室和散席舱室通向甲板开敞部分或舱室之间内部通道的出入口数应按舱室乘客定

额数不小于表 ４. ３. １. ４ 的规定ꎮ
８６



表 ４. ３. １. ４

舱室内乘客

定额数
舱室出入口数量

舱室出入口净宽度

(ｍ)
舱室内乘客

定额数
舱室出入口数量

舱室出入口净宽度

(ｍ)

１０ 及以下

１１ ~ ３０

１

２

０. ７

０. ７
１５１ ~ ２００

３ １. ０

２ １. ４

３１ ~ １００

１０１ ~ １５０

２

３

２

０. ８

０. ８

１. ０

２０１ 及 ２０１ 以上
４ １. ２

２ １. ６

　 　 ４. ３. １. ５ 　 通向仅服务于 １ 个舱室的处所(如阳台)的通道和出入口应不视为该舱室的通道和出

入口ꎮ
４. ３. １. ６　 舱室设置 ２ 个及以上的出入口时ꎬ出入口应均衡设置ꎬ不应集中于舱室的一侧或一端ꎬ出

入口之间应相互远离ꎬ且尽可能布置在舱室的两侧或两端ꎮ
４. ３. １. ７　 乘客舱室位于围蔽处所内的门应向内开ꎬ通向开敞处所的门应向外开ꎮ 乘客较多的舱室

的门应向外开或是内外均可开关的弹簧门ꎻ个别情况下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ꎬ可采用滑动式ꎬ但开启后应

有防止门任意滑动的装置ꎮ
应采取适当措施ꎬ保证通向通道的门开启时ꎬ通道的畅通不因门的开启而受到阻碍ꎮ 门的开启方向

尚应满足第 ５ 篇第 ３ 章第 ５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３. ２ 改为:
“４. ３. ２　 乘客舱室之间内部通道、出入口

４. ３. ２. １　 如乘客舱室出入口仅通向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纵向或横向通道ꎬ则该纵向或横向通道应

直接通向甲板开敞处所ꎬ或经由横向或纵向通道通向甲板开敞处所ꎮ 该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应按使

用该通道的所有乘客人数之和按不小于表 ４. ３. ２. １ 的要求选取ꎮ
表 ４. ３. ２. １

通道

使用通道乘客定人数
净宽度(ｍ)

出　 入　 口

净宽度(ｍ) 数量(不少于)

１ ~ ３０ ０. ９ ０. ９ ２

３１ ~ １００ １. ２ １. ２ ２

１０１ ~ ２００ １. ４ １. ４ ２

２０１ 及 ２０１ 以上 １. ６ １. ６ ２

　 　 ４. ３. ２. ２　 如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并不通向甲板开敞处所ꎬ仅能由楼梯口通向上层(或下层)甲
板的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ꎬ然后才能通向甲板开敞处所ꎬ此时ꎬ该乘客舱室之间的内部通道的净宽度

及出入口应根据上下两层或多层甲板所包括舱室使用该通道的乘客人数的总和按不小于表 ４. ３. ２. １ 的

要求选取ꎮ
４. ３. ２. ３　 通道的出入口应相互远离并均衡布置ꎮ 通道通向开敞甲板出入口的门应向外开启ꎮ
４. ３. ２. ４　 乘客舱室之间内部通道尚应满足本法规第 ５ 篇第 ３ 章第 ５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３. ３. ２ 改为:
“４. ３. ３. ２　 客船围蔽处所内的乘客舱室除应按本章的规定设置通道及出入口外ꎬ尚应增设能通向舷

边或舷外的应急出口ꎬ或增设通向上层露天甲板的应急扶梯口ꎮ
(１)坐席舱室或散席舱室内配置的应急出口应不少于表 ４. ３. ３. ２ 的规定ꎮ 舱室乘客人数超过 ３００ 人

时ꎬ按表 ４. ３. ３. ２ 每满 ５０ 人增设一个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ꎮ
９６



表 ４. ３. ３. ２

舱室内乘客人数 舱室出入口数
应急出口或应急扶梯口数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下 舱室位于干舷甲板上

３０ 及 ３０ 以下
１ 免设 免设

２ 免设 免设

３１ ~ １００ ２ 免设 免设

１０１ ~ ２００
３ １ 免设

２ ２ １

２０１ ~ ３００

４ ２ １

３ ３ ２

２ ４ ２

　 　 (２)位于干舷甲板以下的客舱ꎬ其应急出口应符合表 ４. ３. ３. ２ 干舷甲板下舱室的规定ꎮ”

新增 ４. ３. ３. ５ 如下:
“４. ３. ３. ５　 通向仅服务于 １ 个舱室的处所(如阳台)的出入口不应视为该舱室的应急出口ꎮ”

新增 ４. ３. ４. ４ 如下:
“４. ３. ４. ４　 扶梯尚应满足第 ５ 篇第 ３ 章第 ５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４. ３. ５. ２ 改为:
“４. ３. ５. ２　 乘客应能从舱室出入口通过甲板开敞处所或内部通道畅通地到达 ４. ３. ５. １ 所述的出入

口ꎮ 如舱室出入口仅通往纵向内通道ꎬ该纵向内通道应至少有两个出入口且应直接通往甲板开敞处所ꎬ
或经由横向通道通往两舷开敞处所ꎮ 纵向内通道宽度和横向通道的净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４ｍꎬ出入口的净

宽度应不小于 １. ４ｍꎮ”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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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０ 篇　 高　 速　 船





第 ４ 章　 浮力、稳性与分舱

第 ２ 节　 分舱、储备浮力和设计水线

４. ２. １ 改为:
“４. ２. １　 分舱

４. ２. １. １　 高速船应设置下述水密舱壁:
(１)船舶应在船首设置水密防撞舱壁和在船尾设置水密尾尖舱舱壁ꎻ船长大于 １０ｍ 且小于等于 ３０ｍ

的船舶ꎬ机舱前壁应为水密舱壁ꎻ船长大于 ３０ｍ 的船舶ꎬ机舱前后壁应为水密舱壁ꎻ
(２)船首水密防撞舱壁的位置一般在距首垂线 ０. ０５Ｌ ~ ０. ０５Ｌ ＋ ３ｍ 范围内ꎻ
(３)尾尖舱水密舱壁一般应设置在距尾垂线 ０. １Ｌ 范围内ꎮ
４. ２. １. ２　 水密舱壁的设置尚应满足本章第 ６ 节的有关要求ꎮ
４. ２. １. ３　 若尾尖舱壁的设置位置不满足本节 ４. ２. １. １(３)的要求时ꎬ则船舶应满足本章第 ６ 节的有

关要求ꎮ”

第 ９ 节　 倾斜试验与稳性资料

４. ９. １. １ 改为:
“４. ９. １. １　 新建船舶完工时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４. ９. １. ２ 改为:
“４. ９. １. ２　 船舶检验机构对稳性产生疑义的营运中船舶(如:船舶的吃水和浮态超出完工稳性资料

的范围等)ꎬ以及高速客船在换证检验和特别定期检验时ꎬ一般应进行倾斜试验ꎮ 若有该船建造或改装及

修理时的倾斜试验报告ꎬ可进行一次空船重量测定ꎬ并将空船重量测定的结果与船舶倾斜试验的数据比

较ꎬ当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小于等于 ２％时ꎬ可按第 ５ 篇第 ８ 章 ８. １. ３. ６ 的规定确定空船排水量和重心位

置ꎻ当空船排水量的偏差大于 ２％时ꎬ则应重新进行倾斜试验ꎮ”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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